
闽卫督函〔2022〕53 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634 号建议的答复

禤达明代表：

《关于将我省育儿假由鼓励性规定调整为明确要求的建议》

（第 1634 号）由我单位与省人社厅分别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

如下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

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

育法》，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部署，经省政府同意，我委启动了

《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修订工作。

在修订过程中，我委积极协调、配合各相关部门单位，学习借鉴

兄弟省（区、市）的条例文本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广泛征求省直有

关部门和各设区市卫健委、有关专家等的意见后，形成了《条例

（修订草案）》，其中将育儿假作为重要内容。2022 年 3 月 30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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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修改〈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〉的决定》，并于同

日公布施行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：“依法办理

结婚登记的夫妻享受婚假十五日；符合本条例生育子女的夫妻，

女方产假延长为一百五十八日至一百八十日，男方照顾假为十五

日，在其子女年满三周岁之前，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天育儿假。

婚假、产假、照顾假、育儿假期间，工资、福利待遇不变，不影

响晋升。为推动《条例》准确有效实施，我委 2022 年 4 月 3 日就

育儿假作如下解答：“符合《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生育子

女的夫妻，在其子女满三周岁之前，夫妻双方每年（从子女出生

之日起按照周年计算）各享受十天育儿假，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

定节假日、休息日。育儿假的期限不按照子女数量叠加享受。夫

妻双方每年享受的育儿假应当在当年内使用，不能结转到下一年

使用，可以一次性使用，也可以分次使用。育儿假期间，工资、

福利待遇不变，不影响晋升。”并及时将该解答在我委官网等媒体

发布，且通知各市（县、区）卫健部门，帮助群众解疑释惑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配合省人大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加强《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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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，确保育儿假得到落实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黄如欣

联 系 人：姜邦琳

联系电话：0591－87275165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4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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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，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，厦门市人大常委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
